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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评定主体

市民政局负责全市三级、四级、五级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工作，

县民政部门负责辖区内一级、二级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工作。

三、评定对象

内乡县范围内经民政部门备案，持续运营一年以上并符合

《内乡县养老机构等级评定暂行办法》申请等级评定基本要求与

条件的养老机构。

四、评定材料

申请评定的养老机构应向相应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委员会递

交以下申报材料：

（一）南阳市养老机构等级评定承诺书；

（二）南阳市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申请表；

（三）南阳市养老机构等级评定自评表；

（四）国家标准《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》（GB/T

37276-2018）申请等级评定基本要求与条件中需提供的证明材料。

以上材料均一式三份，盖章签字后提交。

五、评定步骤

全县养老机构等级评定按照以下工作步骤和时间安排进行：

（一）发布评定通知或公告（8 月 20 日至 8 月 24 日）。民

政部门在县级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上发布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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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自评（8 月 25 日至 8 月 31 日）。各乡镇民政机构组

织辖区内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进行申报，指导有意向申报等级评

定的养老机构对照《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》（GB/T

37276-2018）和《内乡县养老机构等级评定暂行办法》开展自评。

（三）材料申报（9 月 1 日至 9 月 5 日）。养老机构根据自

评情况分别向县级民政部门提出等级评定申请并递交评定材料，

同一机构下属的连锁养老机构应以每个单独机构名义分别进行

申报。

（四）资格初审（9 月 6 日至 9 月 10 日）。县级民政部门

对申报的养老机构进行参评资格初审，并公布符合参评条件的养

老机构名单，公示 5 个工作日。县级民政部门对申请三级、四级、

五级的养老机构参评资格初审合格的，报市民政局进行评定。

（五）初步评定（9 月 11 日至 9 月 25 日）。县级民政部门

组织评定工作组对申请等级评定的养老机构开展评定。9 月 15

日前完成书面评价，9 月 20 日前完成现场评价和社会评价，9 月

25 日前提出初步评定意见报评定委员会。

（六）审核公示（9 月 26 日至 10 月 10 日）。县级评定委

员会在 10 月 1 日前审核完成初步评定意见，确定评定等级并进

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10 个工作日。

(七）复核（10 月 11 日至 10 月 20 日）。对公示结果有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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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的养老机构，可在公示期内向各级评定委员会提出书面复核申

请。县级评定委员会听取养老机构的申述，确认复核材料，必要

时重新进行评价。

（八）发布公告（10 月 21 日至 10 月 31 日）。公示期无异

议的，由民政部门按照评定权限确认等级评定结果，发布公告，

并向获得等级评定的养老机构颁发等级证书和牌匾。

县级评定委员会在完成等级评定工作 15 个工作日内，将本

辖区一级、二级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结果材料报市评定委员会备案。

市评定委员会在公示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，将无异议的三级、

四级、五级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结果材料按要求报省民政厅备案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健全组织。开展养老机构等级评定，是贯

彻落实国家有关养老服务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，是推进我县养老

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。开展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工作在我市

尚属首次。为确保第一次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工作的公开、公平、

公正，并为今后等级评定工作的常态化打好基础，各乡镇民政所

要高度重视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工作，将其作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

的具体举措，认真组织辖区有关民政干部和养老机构学习《养老

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》(GB/T37276-2018)和《内乡县养老机构等

级评定暂行办法》；要精心组织，认真实施，责任到人，成立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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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机构等级评定委员会，统筹安排实施本辖区养老机构等级评定

工作，确保评定工作落到实处。县民政局于 9 月 5 日前将养老

机构等级评定委员会名单及具体责任人报市评定委员会办公室

备案。

(二)全面发动，共同推进。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关系到养老机

构的信誉、服务收费价格、运营补贴等切身利益。民政部门要将

此次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工作作为宣传落实养老机构行业标准规范

的抓手；要积极发动，鼓励指导辖区内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积极

参加等级评定工作，要利用印发宣传册、上门宣讲等多形式、多

渠道宣传，组织养老机构认真学习掌握相关政策文件精神，确保

所有养老机构了解掌握等级评定标准、方式、结果 运用等相关政

策；引导养老机构根据评定标准逐一对标自评，共同开展好本地

区养老机构等级评定工作。要以评定工作为契机，对本地区养老

机构服务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摸底，进一步掌握各项 基础情况。

（三）严格把关，对标申报。县级民政部门要对照《养老 机

构等级划分与评定 HGB/T37276-2018）国家标准，把好初审关,

实事求是申报评定等级。对不符合等级条件的养老机构，要督促

其对标对表及时整改，不断提升养老机构服务管理质量和水平。

对符合等级评定条件但未纳入全国养老服务信息系统的养老机

构要将其及时补录系统，以便全面了解参评机构服务质量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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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上，不在全国养老机构业务管理系统的养老机构，不予参评。

对此次参评未通过的养老机构，两年内不能申报同一等级及以上

等级评定。

（四）主动作为，确保实效。县级民政部门作为养老机构等

级评定的职能部门，要积极主动创造条件，按步骤、按时间、 按

要求抓好相关工作落实，有力促进本地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和管

理水平的提升，用评定工作指导养老服务工作的健康发展。要积

极抓好典型的培育和推介工作，以点带面，全面提高。




